《泰州市消防水源管理办法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解读
    为加强消防水源的规划、建设、管理和维护，提高火灾预防和扑救能力，市消防救援支队对《泰州市市区消防水源设施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先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    一、《办法》修订的背景
    2014年10月13日《泰州市市区消防水源设施管理办法》由市政府印发，至今时隔10余年，期间消防部门进行了改革，《办法》中的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形势任务需要。
2019年4月23日新修订的《消防法》构建了新的消防监督管理体系，将公安机关、消防救援机构的个别职责调整至应急管理部门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。为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和管理的要求，保持与上位法一致，结合《办法》在立法后评估反映的具体实施问题，有必要对《办法》进行修订完善。

    二、《办法》修订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由修订前18条，变为修订后30条。主要涉及的内容有：

（一）《办法》规范了消防水源的定义表述

《办法》所称消防水源是指专为灭火救援和消防训练提供用水的设施，主要包括：市政消防给水管网及附属设施（如市政消火栓、消防水鹤、阀门井等）；天然水源（河流、湖泊、水库、池塘等）及其取水设施；消防水池（水箱）和其他可用于灭火的供水设施。

（二）《办法》对相关部门职责进行调整和细化

《办法》根据《消防法》规定，将消防工作的监督管理部门变更为应急管理部门，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、消防救援机构职责进行了调整。同时，《办法》明确发展和改革、财政、公安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共同做好消防水源管理工作。

《办法》对相关部门的职责进行了细化，明确了消防水源由属地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建设；落实了住房和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和规划等主管部门对消防水源的规划、建设职责；落实消防救援机构对消防水源的监督检查和使用的职责；规定了消防救援机构对发现消防水源不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，提出书面意见并报本级人民政府。

（三）《办法》增加规定建立消防水源的信息共享机制及公开制度

《办法》增加规定将消防水源纳入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，推进城乡消防水源数字化建设。消防水源维护管理单位利用信息化平台，实现对消防水源智能管理。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城市管理、交通运输、水利等主管部门应当与消防救援部门建立消防水源共享机制。消防救援机构建立健全消防水源信息管理系统。

   （四）《办法》规定了消防水源的规划要求和建设标准

一是同步规划与建设：要求消防水源与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市政道路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有效解决了以往消防水源建设滞后于基础设施的问题。二是特殊区域保障：水质、水量有保证的河流、湖泊、水库等天然水源，应当根据消防规划设置天然水源消防取水设施。对于市政给水管网或者天然水源无法满足消防用水需求的区域，应当建设消防水池或其他储水设施。弥补了特殊地区消防水源的短板。三是水源多样化：鼓励将水质、水量有保证的中水、循环冷却水、雨水等作为消防水源的取水来源，体现了资源节约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。

三、《办法》修订的意义

《办法》的修订，立足于我市消防水源管理的实际需要，总结了以往的经验和做法，借鉴了省内外城市的先进经验，系统规定了消防水源的规划、建设、维护和管理等各个环节的要求，构建了责任清晰、分工明确、协同配合的管理体系。本办法的出台和实施，将进一步夯实我市公共消防设施基础，规划我市消防水源的管理，提高消防水源建设、维护管理水平，提升全市灭火救援整体效能，为维护城乡消防安全提供实施路线及制度保障。

